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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履行股改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

2005年6月17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原非流通股股东陈金凤女

士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

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二、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陈金凤女士的通知函，2020年12月15日本人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出售公司股票1,600,000股，为此，陈

金凤女士自2009年4月13日起至2020年12月15日止累计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

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金凤 集中竞价

2009年4月13日至2020年12月

15日

94,457,189（注） 1.01%

注：该股份数按照股东历次减持股数复权至现在计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金凤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4,274,522 1.76% 162,674,522 1.75%

注：本次减持按照2020年12月15日陈金凤女士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系统出售公司股票1,600,000股计算。

本次减持股东履行相关公告承诺，符合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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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集安瑞环科拟于

A

股独立上市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本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安瑞科” ，股票

代码：3899.HK，本公司持有其约68.2%的股权）目前正考虑中集安瑞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前称南通中集罐式储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安

瑞环科” ）于A股独立上市（以下简称“该交易” ）的可行性。 于本公告日，中

集安瑞科持有中集安瑞环科90%的股权， 中集安瑞环科及其子公司主要从事

制造及销售标准罐式集装箱、特种罐式集装箱及各式多式联运散装货物（主

要为液态、气态及粉末状化学品）之设备，及制造及销售环保设备。

本公司与中集安瑞科已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

联交所” ）证券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共同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建议分

拆之申请书。香港联交所已通知本公司及中集安瑞科，其上市委员会同意本公

司及中集安瑞科可根据《第15项应用指引》进行建议分拆。该交易尚需满足若

干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如适用）和中集安瑞科

股东大会（如适用）对该交易方案的批准，且须符合有关监管机构的相关规

定。

倘该交易获批准并继续进行，本公司及中集安瑞科预期于该交易完成后，

中集安瑞科持有中集安瑞环科的股权将被摊薄， 但中集安瑞环科将继续分别

在本公司及中集安瑞科各自的财务报表中合并入账。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中集安瑞科及中集安瑞环科尚未向内地有关监管

机构提交关于中集安瑞环科A股独立上市的任何申请或手续。 本公司将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及其他适用

的法律及法规，对该交易相关的重大更新和进展适时作进一步公告。

由于该交易的实施取决于（其中包括）有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市场状况及

其他因素等，因此，本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请注意，该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本公司的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的股份或相关证券时审慎行事，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阳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６５４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９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的差额

１２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７．５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

。 根据《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１０

，

６７５．９６９７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４８．５％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９４００４５０％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

方式确定。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

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

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

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

证协发 ［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

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

３１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６４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５

，

０７８

，

７６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８８１

，

７８０ ５６．７４％ ９

，

０１６

，

２５６ ７０．０３％ ０．０３１２８７１１％

Ｂ

类投资者

１４

，

４００ ０．２８％ ４５

，

０１８ ０．３５％ ０．０３１２６２５０％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１８２

，

５８０ ４２．９７％ ３

，

８１３

，

７２６ ２９．６２％ ０．０１７４７３４８％

总计

５

，

０７８

，

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５０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

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浙江润阳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

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

，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７

发行人：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业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

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４５５

末“

５

”位数

００３４２

，

２０３４２

，

４０３４２

，

６０３４２

，

８０３４２

末“

６

”位数

５９０８０９

，

７９０８０９

，

９９０８０９

，

１９０８０９

，

３９０８０９

，

５８６９９３

，

８３６９９３

，

０８６９９３

，

３３６９９３

末“

７

”位数

４５０５４４５

，

７００５４４５

，

９５０５４４５

，

２００５４４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４

，

２５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邦智能”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0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74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4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1,09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75元 / 股。根据《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10,649.15821倍，高于 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27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466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4,732.95921倍，中签率

为 0.0211284306%。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年 12月 17日（T+2日）16:00前，按公

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

当于 T+2日 16:00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0年 12月 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在刊登《发行公告》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的要求，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并

确认了最终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统计如下：

2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2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

下申购。 其余 4,25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63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3,126,530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 2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2个

配售对象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杭州远方长益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远方长益投资有限公司 270

2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70

3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0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石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 智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70

5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 270

6 陈国红 陈国红 270

7 张熔炉 张熔炉 270

8 施宝健 施宝健 270

9 王为 王为 270

10 李龙生 李龙生 270

11 吴培生 吴培生 270

12 潘建根 潘建根 270

13 孟欣 孟欣 270

14 於彩君 於彩君 270

15 高原 高原 270

16 王利平 王利平 270

17 刘琼 刘琼 270

18 骆莲琴 骆莲琴 270

19 时沈祥 时沈祥 270

20 许俊杰 许俊杰 270

21 汤丽君 汤丽君 270

22 汤秀清 汤秀清 270

合计 5, 94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

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汇总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股数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

保基金（A 类）

866, 900 27.73% 1, 387, 450 50.64% 0.01600473%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B 类）

380, 970 12.19% 601, 086 21.94% 0.01577778%

其他投资者（C类） 1, 878, 660 60.09% 751, 464 27.43% 0.00400000%

总计 3, 126, 530 100.00% 2, 740, 000 100.00% —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1股，产生的

410股零股分配给“同泰开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 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

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为准）的

配售对象，且其获配零股与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初步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23189775、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传真：0755-8308417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7

日

特别提示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邦智能”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0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2020年 12月 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年 12月 17日（T+2日）16:00前，按公

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

当于 T+2日 16:00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20年 12月 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根据《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年 12月 1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 308室主持了振邦智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772、7772

末“5”位数： 12176

末“6”位数： 808234

末“7”位数： 6270768、1270768

末“8”位数

57364849、69864849、82364849、94864849、07364849、19864849、32364849、

44864849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振邦智能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9,32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股振邦智能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7

日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